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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虹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举报人保护和奖励制度 

(2021 年修正版) 

 

天虹纺织集团致力于成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纺织业生态平台, 致力于成为持续学习的幸

福企业”，坚持“敬天爱人， 自利利他”的核心价值观，携手供应商、客户及其他合作伙伴

建立紧密的合作共赢关系。为鼓励供应商、客户及其他合作伙伴以及天虹员工参与到天虹纺织

集团诚信经营的监督体系中，积极举报腐败和职务犯罪等违规行为，并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

天虹纺织集团现发布《举报人保护和奖励制度》。 

1. 举报人的概念 

本制度所称的举报人是指任何举报天虹纺织集团员工违反《天虹纺织集团反贿赂及反腐败

管理条例》行为的单位或个人，包括但不限于天虹纺织集团供应商、客户、其他合作伙伴

及其员工以及天虹纺织集团的员工等。 

2. 举报范围 

本制度所称的举报是指对天虹纺织集团员工违反《天虹纺织集团反贿赂及反腐败管理条

例》行为的揭发和检举，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2.1 天虹纺织集团员工接受供应商、客户及其他合作伙伴任何形式的现金类、礼品、

馈赠和旅游等不正当利益。 

2.2 天虹纺织集团员工职务侵占、盗窃、挪用资金，侵占公司资产及徇私舞弊损害公

司利益等违法违纪行为。 

2.3  天虹纺织集团员工受贿、索贿、介绍贿赂等。 

2.4  天虹纺织集团员工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利害关系人或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2.5  天虹纺织集团员工收受回扣、手续费或其它好处归个人或团队所有。 

2.6  天虹纺织集团员工实施关联交易或违反利益冲突条款； 

2.7  其它腐败行为。 

3.举报渠道及受理程序 

任何举报关于集团处理会计和法律的事宜可以按照下列任何一个程序提交： 

 

3.1  电话举报：座机 +86-21-20680206\20680285。 

3.2  电子邮件举报：jubao1@texhong.com;jubao2@texhong.com 

此邮箱为本集团总裁办公室的安全访问电子邮件地址，仅总裁办公室专职人员可

收发邮件，确保举报人的身份只有总裁办公室知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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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信函举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 88 号外滩 SOHO C 栋 23 楼 邮

编 200001, 总裁办公室收。 

在密封的信封中提交一封保密信件给总裁办公室。 

3.4  天虹纺织集团官网：举报通道。 

3.5  预约来访举报。 

3.6  举报人认为合适的其它形式。 

 

4. 对举报人的保护 

4.1 本集团董事会是本集团商业道德管理的最高管治机构，其中审核委员负责监督对

指导公司的行为规则、标准和政策的遵守情况，而总裁办公室是天虹纺织集团审

计委员会唯一被授权从事腐败行为调查的专职部门，直接向天虹纺织集团董事局

主席、总裁或审核委员会汇报，从治理结构上保障了举报受理和调查工作的独立

性和客观性。 

4.2 总裁办公室将举报的保密工作放在首位，对于举报受理和调查有严格的管控制度

和流程，对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举报人提供的所有举报资料均严格保密。 

4.3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天虹纺织集团对举报人和举报信息的保密要求，在受理、登

记、保管、调查等各个环节上一律严格保密，防止泄露或遗失。对违反保密规定

的责任人员，将从严从重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4.4 天虹纺织集团严禁用任何形式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任何形式的打击报复将按

国家法律法规及天虹纺织集团制度从严从重处理，违法的将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

任；若举报人遭受到任何形式、任何程度的打击报复，请第一时间向总裁办公室

反馈。 

4.5 天虹纺织集团全力保障举报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特别针对实名举报的单位或

个人制定了多重严格的保护措施来落实对举报人的保护。具体措施如下： 

 针对实名举报，天虹纺织集团专门设置秘密的“特别保护名单”，“特别    

保护名单”由天虹纺织集团总裁办公室专人管理，其他个人和部门均无权 

接触。 

 管理“特别保护名单”的人员负责处理“特别保护名单”里人员的沟通、 

培训、奖励和保护等事务，切实做到严格保密。 

 对于“特别保护名单”内人员为天虹纺织集团内部员工的，其晋升、加薪、  

评奖等事宜优先考虑，奖励发放将通过专属渠道，确保私密性得到有效保

护。对于其异动将提供更多选择和帮助，对于其离职将及时关注，避免其

遭受变相排挤或报复。 

4.6  天虹纺织集团除对举报个人提供保护之外，对于向天虹纺织集团主动举报腐败信

息的供应商、客户及其他合作伙伴提供多重保障。主要措施如下： 

    豁免权：无论您是主动还是被动向天虹纺织集团员工及其关联人员提供不 

正当利益，如果您主动向天虹纺织集团说明情况，天虹纺织集团将继续保 



 
 

 
3 / 3 

 

持与您的合作，同时对于您的违规责任不予追究，免于处罚。 

    业务发展保障权及额外奖励：无论您是主动还是被动向天虹纺织集团员工 

及其关联人员提供不正当利益，如果您主动向天虹纺织集团说明情况，天    

虹纺织集团除了给予以上豁免权之外，还会保障举报单位的业务持续稳健

发展。此外，天虹纺织集团参照举报人奖励条款给予相应的奖励。 

4.7  在总裁办公室调查过程中，供应商、客户或合作伙伴配合调查并说明存在的问题，

天虹纺织集团将减轻追究其违规责任。在调查过程主动提供我司所不掌握腐败人

员信息的将免于处罚同时给予业务发展保障权；如果提供所不掌握的腐败人员信

息属于重大腐败事件，还会给予相应的现金奖励。 

 

5. 对举报人的奖励 

5.1 天虹纺织集团举报奖励对象原则上限于实名举报，实名举报有助于天虹纺织集团

高效、快速查处腐败问题以及保障举报奖励的正确发放。天虹纺织集团鼓励知情

者积极实名举报，如实客观的反映腐败问题，并根据最终的调查结果给予举报人

或举报单位丰厚的奖励。 

5.2  对于个人举报，提供有关腐败行为的信息经调查属实的情况，天虹纺织集团将根

据提供线索的有效性、案件性质及严重程序给予举报人不等的现金奖励。 

5.3  对于合作单位举报，提供有关腐败行为的信息经调查属实的，参照本制度第五条

第2款关于个人举报现金奖励标准给予 5000元至100万元人民币不等的现金奖励，

或者结合举报单位需求给予举报单位增加业务合作量、价格合理折扣等形式的奖

励。 

5.4   对于提供直接及有效证据举报职务侵占类、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类案件，并且最

终被警方定性为刑事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最低为 2万元人民币，最终查处案值

越高，给予奖励越高。 

5.5  禁止恶意举报和诬告陷害。对歪曲事实的恶意举报或打击报复的恶意投诉不仅取

消奖金的发放，而且追究当事人相关责任，若为内部员工则根据员工手册按严重

违纪处理。 

 

6. 附则 

6.1   《天虹纺织集团举报人保护和奖励制度》-关于供应商及客户的举报指引和要求

附后。如果供应商及其他合作伙伴、天虹纺织集团员工有任何疑问，请参照上述

方式联系天虹纺织集团总裁办公室获取更多信息。 

6.2   集团总裁办公室负责本制度的起草、修改、解释、废止等核准工作。 

6.3   本制度自二零二一年八月一日起生效并执行。 

天虹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二 0 二一年八月一日 


